附件
上海市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标准

一、基本标准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热爱本职工作，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必需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2．长期从事本专业工作，工作业绩突出，能够主持完成本专业领域重大项目，能够解决重大疑难问题或掌握关键技术，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取得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或取得其他创造性成果，推动了本专业的发展，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在指导、培养中青年学术技术骨干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发挥了较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专业理论水平

1．具有系统、扎实的专业理论和实践功底，具备跟踪本专业国内外科技发展前沿的能力，学术造诣高； 

2．对所从事的专业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在本地区、本部门同行专家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3．全面掌握本专业国内外前沿发展动态，最新科技信息和发展趋势；

4．全面掌握本专业有关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规程，具备对大型工程项目进行评估和鉴定的能力；

5．具备一定的技术经济评价及市场分析能力；

6．具备指导研究生和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

三、专业经历与能力

任高级工程师期间，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曾主持过一项以上或为主承担过二项以上国家科研攻关项目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2．曾主持或为主完成过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三项以上，至少有一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曾主持过一项以上或为主承担二项以上大型工程项目，制定的技术方案和撰写的技术报告获得国家主管部门的认可和好评。

4．曾主持过或为主承担过三项以上本行业技术发展规划，并获得国家主管部门的认可和好评。

5．曾主持或为主承担过三项以上大型企业的规划设计、技术改造、设备改进、提高产品质量或工艺水平等方面的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果，获得国家主管部门的认可和好评。

6．曾主持或为主承担过三项以上省、部级重大系列产品的研制、设计、制造、安装或调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并受到好评。

7．曾主持或为主承担二项以上国家级或三项以上省、部级行业技术标准、技术规划的制定工作，该标准或规范已在全国、全省或全行业范围实施。
四、业绩成果

任高级工程师期间，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持或为主承担（下同）的科技项目或工程项目获国家发明奖、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以上，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以上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或工程项目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二项以上，其中一项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3．在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的设计、推广应用和新能源的研究开发中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国家主管部门鉴定认可。

4．在生产科研实践中，有较大的技术性突破，解决过重大关键技术难题或填补国内同行业某一技术领域的空白，为国内同行专家与国家主管部门认可。

5．在大型企业的生产科研工作中，对企业的发展规划、采取重大的生产技术措施、解决企业的产品质量等重大问题起过关键性作用，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国内同行专家和国家主管部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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